
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

公务经费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加强分局公务经费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根据《青岛市财政局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及黄岛区财政局通知精神等财务管理规定和要求，分局本着杜绝铺张浪费，降低行政成本，有效保障需求的原则，成立分局记账中心，局直各部门、派出所、边防大队、武警中队财务列入分局统一管理。现制定分局公务经费管理办法如下：

一、办公费

局直各部门办公费，分局统一列支，分别记账，购置办公用品须填写《购买物品审批表》由警务保障室统一到区政府指定的协议供货单位采购。（今后局直所有部门购买办公用品、购置办公设备都要事前审批，由局警保室统一采购。）

二、差旅费

1、出差人员出差前须填写《出差审批表》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签字报分管局领导审批；如须乘坐飞机的需局长或政委审批。

2、出差人员填制《差旅费报销单据》，内容要规范完整、实事求是。住宿费按公务卡使用管理规定须由每个出差人单独结账，单独填写报销。
三、车辆燃修

1、维修：按在编车辆的车辆状况确定，维修时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、警务保障室审核，到分局定点车辆维修企业维修保养。确需外出修理的，须报分管财务的局领导批准。警务保障室要对局直部门保养、维修车辆的情况进行统一登记备案，一车一档，并同维修企业联网核查，对修理后的报废材料、零部件及维修后回执单交警务保障室专人保管。遇出车在外发生故障的，应及时同警务保障室沟通，经批准后就近修理，并视情带回报废配件，返回后补办车辆修理手续。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要及时报警务保障室备案，由警务保障室办理有关保险理赔及维修事宜。

2、燃油：刑警、治安、特勤大队每月9号、分局其他部门每月22号将所配车辆现有里程数网报警务保障室，由警务保障室逐车抄录公里数，与上月核减，参照GPS里程，综合分析比对，确定当月行驶里程；按照车辆当月实际行驶里程，根据车辆状况确定单车百公里耗油数，按标准核准单车燃油，根据当月燃油价格，核准燃油费，统一到中石化凭卡充值，由分局统一列支。

四、公务接待

    来分局检查、指导工作的人员需就餐的，原则上安排在分局机关食堂或交警食堂。事前由接待单位填写《接待审批单》，会议及专项警务活动由承办单位提出书面意见。经警务保障室审核、报局长或政委批准，由警务保障室统一安排，专人跟踪保障。分局原则上不负担被接待人员住宿费用。

五、食堂伙食补助

对有食堂的单位，参照分局食堂伙食补助标准执行，因工作在外单位食堂就餐的，按分局食堂每人每月的（特勤队员按特勤大队标准）标准，补助到该单位食堂，每人每月只能享受一次伙食补助。

六、派出所经费

1、食堂生活补贴费：按各派出所在编人数及辅警人数分四个档次拨付食堂生活补贴费。

2、各派出所公务经费（10万元以内办公设备及5万元以内的办公家具应网上竞价或政府指定的供货商采购）、差旅费等支出参照分局标准和办法每月一次报销。

八、规范和加强分局装备资产管理（含购置、捐赠、配发等方式取得的装备资产），提高装备资产的使用效能，确保装备资产不流失。各单位须确定一名专人负责，并对本单位装备资产进行全面核实造册登记，务必做到帐物相符。实现装备物资从购置入库、调拨、日常管理、报废处置的流程化动态管理，对各单位自行购置、捐赠等形式获得的装备资产，要书面上报警务保障室录入“全国公安装备资产管理服务平台”；需要报废的装备资产，警务保障室应及时办理相关报废手续。

九、局直各单位、各派出所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经纪律，厉行节约，合理使用资金。凡固定资产购置、基建、维修项目及一万元以上的大额支出需报局长或政委批准，超过十万元的大额支出须由分局党委研究批准，由警务保障室按黄岛区招标采购办法落实。分局纪委、督察大队、警务保障室定期不定期组织人员，对差旅费、车辆维修、物品采购等支出进行情况抽查，发现弄虚作假者，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本办法由警务保障室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2015年5月1日起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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